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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质监质〔2016〕127 号

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推广随机抽查
规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中事后

监管的实施意见

各设区市质监局，福州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

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8 号）和《福建省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 2015 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（闽政文〔2015〕253 号）、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政办

〔2015〕151 号）精神，创新管理方式，规范执法行为，按照

国家质检总局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（质检总局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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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3 号令）和国家认监委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

省级资质认定获证检验检测机构事中事后监管提出如下实施意

见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设区市质监（市场监管）局要加强对本辖区检验检测机

构资质认定随机抽查监管的统筹协调，建立随机抽查工作机制，

健全辖区内获证检验检测机构信息档案，加强与各行业主管部

门协同配合，依法履行法定监管职责，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各级监管部门要进一步研究细化本辖区的实施方案，注重可操

作性和实效性。

二、工作职责分工

我局负责全省获得省级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事中

事后监管的统一管理和组织实施，组织建立健全全省检验检测

机构分类监管档案，制定检查表，对市级监管部门实施的分类

监管工作进行监督指导，并根据需要实施抽查。

各市、县质监（市场监管）局负责辖区内省级资质认定获

证检验检测机构分类监管和日常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

行为。

三、建立“双随机”抽查机制

各设区市质监（市场监管局）要建立随机抽查对象、随机

选派检查人员的“双随机”抽查机制，建立健全省级资质认定

检验检测机构和检查人员名录库。按照行政区域划分，建立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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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获证检验检测机构名录库；按照资质认定评审员或技术专

家专业划分，建立由行政监管人员和专业评审员或技术专家组

成的监督检查人员名录库。

在开展“双随机”抽查前，应从相应的省级资质认定检验

检测机构和检查人员名录库中分别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

员。检查人员至少两名（含）以上组成，其中应至少有一名是

随机抽取的与检查对象专业相同或相接近的专业评审员或技术

专家参加检查组。

四、关于抽查的比例和频次

根据省政府和国家认监委有关文件要求，各设区市质监（市

场监管）局对辖区内的省级获证检验检测机构随机抽查比例每

次不低于 10%，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 2 次。在具体抽取

检验检测机构时，应结合国家认监委分类监管的要求，确定抽

查的检验检测机构。当年度接受上级监管部门“年度监督检查”

和随机抽查的，视同接受过一次抽查。对涉及食品安全、机动

车安全技术（综合性能）等风险程度较高的检验检测机构，要

加大随机抽查力度。

五、抽查内容和要求

抽查内容重点包括省级资质认定获证检验检测机构遵守法

律法规情况，规范、诚信提供检验检测服务的情况等，具体检

查表统一按《省级资质认定获证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表》（附

件 2）执行。要通过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机构的自律意识，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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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行为，增强诚信守法的自觉性。

六、实行分类动态监管

根据国家认监委制定的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分类监管

实施意见》（附件 1），资质认定获证检验检测机构分为 A、B、C、

D 四个类别，并根据不同类别采取不同的监管模式。在首次启

动分类监管时，全省所有检验检测机构起始默认类别为 B 类。

各设区市质监（市场监管）局要加强对检验检测机构分类

动态管理，随时根据检查情况调整分类，并实施相应的监督检

查方式。

七、抽查结果的运用

对抽查中发现的检验检测机构存在一般问题的，责令其整

改；存在较严重问题或严重问题的，提请我局暂停其部分或全

部项目资质认定资格；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依规予以立

案查处。对暂停、撤销省级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，我

局将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八、其他要求

各地随机抽查、分类调整和其他有关情况，请按职责分工

分别上报我局质量管理与认证处和计量处。

联系人：刘美官（省质监局质量管理与认证处），电话：

0591-87581051；林勇（省质监局计量处），电话：0591-8784183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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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国家认监委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分类监管实

施意见》

2.省级资质认定获证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表

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
2016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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